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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 
「優化稅制保持香港競爭力 」動議辯論總結發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五月十三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優化稅制保持香港競爭力」動議辯論的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就議案提出的寶貴意見。我在剛才的發言中已闡述我們一直持

守並賴以成功的一些稅務原則，現在我想回應一下議員提出的個別稅務措施及政

策建議。 
 
  陳茂波議員建議引入「本年虧損轉回」，即容許企業將本年度的虧損抵銷之

前年度的利潤，並獲得退回之前繳交的稅款。引入「本年虧損轉回」，可能會使

政府損失龐大的稅款，由於已入帳的稅款可在這制度下隨時退回，可能會令稅收

出現難以預料的大幅波動，令稅收更容易受經濟週期的衝擊；在現時經濟環境欠

佳的情況下，其負面影響尤為嚴重。雖然我們可以像陳議員所言，將可轉回的虧

損額限定在某一水平，以減少對政府收入的影響，但若該水平訂得較低，企業便

可能認為該寬免對他們無甚幫助。其實在我們現行稅制下，企業已可把虧損無限

期抵銷將來的利潤，這已是相當優惠的安排。因此，我們認為現時不宜引入這項

稅務優惠建議。 
 
  政府曾於２００６－０７年度的財政預算案中表明不打算引入「本年虧損轉

回」的寬免；而亦曾在２００８年１月３０日及２００８年１２月１７日回覆立

法會相關的提問中重申了這個立場。 
 
  陳議員的第二項建議是引入「集團虧損寬免」，即容許公司的虧損抵銷同一

集團其他公司的利潤。這項寬免涉及很多複雜的問題，例如如何決定個別公司是

否集團成員，以及互相扣除虧損的安排。另外，隨着新的公司財務工具不斷發展，

有關措施亦極容易被濫用來避稅。因此，有關的寬免措施需要繁複的法例配合，

這無形中將我們簡單的稅制變得複雜化。值得指出的是建議主要惠及的不會是中

小型企業，因中小企業一般不會以集團形式運作。基於上述考慮，我們亦認為現

時不宜引入這項稅務優惠建議。 
 
  同樣地，政府曾於２００６－０７年度的財政預算案中表明不打算引入「集

團虧損寬免」的寬免；亦曾在２００８年１月３０日及２００８年１２月１７日

回覆立法會相關的提問中重申這個立場。 
 
 



  陳議員的第三項建議是為處於香港之外地方（例如內地）用於加工貿易的生

產設備提供免稅額。我相信陳議員所指的是折舊免稅額。這是一個頗為技術性的

課題，而稅務局已多次透過不同渠道向業界及稅務代表詳細解釋現行處理方法的

原因。簡單而言，在進料加工的安排下，當香港公司將自己的生產設備提供予內

地公司使用時，稅務局難以確定有關的生產設備是否只用於生產售予香港的貨

品，因為該內地公司很可能有內銷權。此外，稅務局亦難以確定有關的生產設備

有否被轉售，再給予其他人使用，又或有沒有其他人已申索了有關設備的折舊免

稅額。因此，根據現行的稅務條例，在進料加工的安排下，港商提供予內地公司

所使用的生產設備，不可獲得折舊免稅額。 
 
  陳議員的第四項建議是寬減利得稅和為海外的預提稅提供稅務抵免。在寬減

利得稅方面，財政司司長在上年度的預算案中，已把利得稅稅率下調一個百分點

至１６．５％，並以２５，０００元為上限一次過減稅７５％。我們現時的利得

稅稅率已是區內以至全球最具競爭力的稅率之一。由於利得稅每減一個百分點，

政府稅收便會減少４０多億元，在目前本地經濟及外圍環境都充滿挑戰的時候，

我們認為進一步減稅的空間非常有限，亦非審慎的做法。 
 
  至於為海外的預提稅提供稅務抵免的建議，我們認為有違我們一貫的課稅原

則。稅收抵免一般是指在本地徵收的稅款中扣除在外國就同一入息或利潤繳納的

稅款，以消除雙重徵稅。香港採用地域來源原則徵稅，即只就源自香港的收入徵

稅，所以香港居民從外地所得的收入，一般不須在香港課稅，因而不會被雙重徵

稅，亦不會有稅收抵免的問題。但如外國向其居民就源自香港的收入徵稅，就可

能出現雙重徵稅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該國應向其居民提供稅收抵免，而不是

由香港作為來源地提供稅收抵免。我相信大家亦認同香港利得稅的稅率已處於很

低水平，要求香港再向海外機構提供稅收抵免，只是變相為某一特定界別或行業

調低利得稅率，這違反了香港稅制的公平原則。 
 
  消除雙重徵稅較佳的做法，是和主要的貿易伙伴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

定。簽訂全面性協定，可在避免雙重徵稅方面提供更明確的依據和更穩定的環

境。此外，全面性協定提供的寬免，往住較單方面的抵免更為優厚。 
 
  方剛議員和何俊仁議員分別在他們的修正案中提出為某些特定的開支提供

加倍的稅務扣減。現時企業所有的營運開支均獲得１００％的稅務扣減，而在研

發和購買合資格的環保生產設備方面，即使是資本性開支，亦可獲得１００％的

扣減。我們反對為任何特定開支提供加倍扣減，因為這做法違反我們稅制中的公

平原則，更會為避稅行為提供一個方便的渠道。 
 
  此外，我們亦反對何俊仁議員提出的利得稅兩級制及取消標準稅率的建議，

因為正如我剛才發言所說，有關建議會令我們的稅收來源進一步高度集中於更少

數的高收入人士和高盈利的企業。就稅收的穩定性而言，這絕非健康的現象。此

外，利得稅兩級制亦可能引致公司分拆業務以減低稅款，導致企業不能以最優化

和最具效益的規模運作。我認為我們的利得稅稅制應盡量避免不必要地影響企業

的商業決定。 
 
 



  我們亦反對湯家驊議員提出取消暫繳稅的建議。香港沒有像大部分國家實行

在收取工資時便扣繳所得稅，剛才陳茂波議員已解釋了各個國家的做法，（即英

文所謂ｐａｙ－ａｓ－ｙｏｕ－ｅａｒｎ）的制度。應繳稅款須在納稅人申報收

入或利潤後再由稅務局評核而發出稅單徵收。因此，最後應繳稅款的計算落後於

納稅人賺取收入或利潤頗長的時間。為使稅款能夠盡量在納稅人賺取收入或利潤

的當年收取，須實行暫繳稅的制度，而暫繳稅稅款的計算則以之前一年的收入或

利潤作基礎。 
 
  剛才陳茂波議員已提及我們的制度，所以我想強調，暫繳稅是完全沒有預繳

的成分，因為暫繳稅的徵稅日期必是定在納稅人已賺取相關收入或利潤之後，所

以稱暫繳稅為暫評稅可能更加貼切，但一定不是預繳稅。此外，正如我們多次向

議員解釋，現時稅例已提供了行之有效的緩繳暫繳稅安排，以應付納稅人估計來

年收入下降的情況。 
 
  至於方剛議員提出為購買商標及品牌的開支提供扣減的建議，我們認為可以

進一步考慮。事實上，跨界別的聯合稅務聯絡小組剛就這措施向我提交了一份詳

細建議，我們會仔細研究有關的建議。此外，湯家驊議員提出應減少營商的行政

手續及費用，這與我們現行政策是一致的。 
 
  除個別稅務措施外，議員亦就稅務政策提出了數項建議。 
 
  陳茂波議員和方剛議員分別促請政府檢討、評估及更新現時的稅務條例及實

務守則，令稅例更清晰和易於執行，從而加強香港稅制的競爭力。這與我們一向

的做法是一致的。自上世紀８０年代開始，為了可以因應經濟和社會環境的不斷

變遷來改善和更新稅制和稅例，政府已採取了持續檢討的模式。我們不但鼓勵成

立跨界別的稅務聯合聯絡小組，就稅務政策和稅例向政府提供意見，並且每年都

在制定財政預算時，就著多項稅項進行檢討。 
 
  此外，政府過去亦進行了多次的稅務政策檢討，例如在９０年代後期成立了

「利得稅檢討小組」，對利得稅制度作全面而深入的檢討，政府並根據小組的建

議推行了多項對利得稅制度的改革，包括給予製造業使用的機械、電腦及軟件等

指定的機械設備１００％即時扣減、給予符合資格的債務票據利息收入特惠稅

率、設立稅務局局長對稅務事項事先裁定制度等等。 
 
  我以上不厭其煩地回顧過去一些重要的稅務改革，是證明在稅制方面我們絕

對並非固步自封，一成不變，而是不斷與時並進。在２０００年，政府亦成立了

「稅基擴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在維持簡單稅制和保持香港競爭力的原

則下，研究那些稅基廣闊的新稅項適合在香港推展。在２００４年成立的「遺產

稅檢討小組」更成功地廢除遺產稅。此外，在上年度的預算案中，我們亦為購置

環保機械設備提供了扣減優惠。近來最重要的改革莫過於正在進行的《稅務條例》

修訂，擴大稅務局索取資料的權力，以促成香港與主要貿易伙伴簽定全面性避免

雙重徵稅協定。 
 
 



  方剛議員特別指出須進一步清晰化「按地域來源」徵稅這概念。我們認為來

源地是一個事實的問題。因此，牽涉不同事實的個案往往有不同的結果。稅務局

和納稅人就利潤的來源地時有不同見解，這是不難理解的。就稅務局作出的評

稅，納稅人有反對和上訴的權利。稅務上訴委員會和法院的裁決清楚顯示，整體

上稅務局均正確地應用有關的原則於各個個案。 
 
  由於來源地是一個事實的問題，而且商業經營模式隨時間演變，試圖制定一

系列全面的，包涵所有情況的明文法則以作判定之用，存在實際困難。此舉令在

稅務上不能彈性處理不停轉變的商業運作，亦會帶來很多避稅和濫用的機會。此

外，即使制定了法規，稅務局與納稅人仍難避免就法例的釋義有所爭議。稅務局

一直致力提高實務做法的清晰度與透明度，在這方面，該局已草擬了更新的《稅

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並就該草擬本諮詢了稅務聯合聯絡小組和香港會計師

公會，現正研究它們對該草擬本的意見，並會盡快發出該指引的修訂本。 
 
  另外，陳茂波議員亦提議成立一個由具備相關技術知識及實際經驗的高層人

員組成的稅務政策組。現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轄下的庫務科，設有專組負責制定

稅務政策。我們在制定稅務政策時會從多角度廣泛地諮詢業界和公眾對政策的意

見，其中包括定期出席稅務聯合聯絡小組的會議。該小組是由政府和關心稅務的

專業、商界和學術界團體和人士共同組成的，成員包括來自香港會計師公會、國

際公共財政協會、香港律師會、以及商會的代表。小組過往提出了很多具建設性

的意見。我們認為現有機制已非常有效地讓政府了解專業界、商界和其他界別對

稅務政策的意見，並制定適切的稅務政策。每年度制定財政預算案的時候，財政

司司長和我都會小心考慮各持分者在預算案諮詢期內發表的意見，從公共財政管

理及加強香港整體競爭力的角度，考慮是否有需要改善香港稅務的制度及法律。

因此，現時我們看不到有需要另設「稅務政策組」，處理類似的工作。 
 
  主席，財務事務及庫務局、稅務局、以及社會上各個專業、商界及學術界團

體一直保持緊密的聯繫，經常就不同的稅務措施進行交流及討論，藉以進一步加

強香港稅制的競爭力。雖然我們今天未必有時間深入討論議員提出的每項技術性

建議，但我們非常重視議員和業界提出的每一個意見，亦希望大家就如何提升香

港的稅務競爭力，繼續保持溝通和對話。 
 
  主席，我謹此陳詞，反對今天的議案及各項修正案。  

完 

 


